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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更新單元涉畸零地處理方式

貳、原建築容積認定

參、事業計劃涉建管檢討要領及注意事項

更新單元範圍涉及範圍外鄰房占用土地之處理

地籍及執照套繪圖資查詢

肆、事業計劃案核定後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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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劃定更新單元&畸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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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

目的：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

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

境，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

【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

定義：係指依本條例所定程序，在都

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

護措施。【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

✓ 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

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

【都市更新條例第4條】

✓ 改建、修建更新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

內公共設施。【都市更新條例第4條】

✓ 係指加強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

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都市更新條例第4條】

重
建

維
護

整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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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地區&更新單元
更新地區：係政府經調查建築物、實

質環境之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

衛生、都市機能、社會治安及保存維

護需求等劃設，其範圍可能包括數個

街廓。

更新單元：由所有權人根據政府劃定

更新地區或自行提出申請，可單獨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的範圍。係指可單獨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分區。

更新單元A
更新單元B

整

單元

A(公)

•重建

•維護

單元

B(自)
•重建

單元

C(自)

•整建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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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涉畸零地處理方式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

• 自劃更新單元範圍非屬完整街廓時，不得造成自劃更新單元鄰

接土地成為畸零地，並應由建築師簽證確認。但經都發局認定

或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決議審

認該畸零地以排除於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外為宜者，不在此限。

• 同一宗建築基地範圍或同一宗建築基地之連棟建築物因部分拆

除，申請部分基地範圍分割納入自劃更新單元範圍者，應經建

築師簽證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及建築師或相關技師

簽證符合未拆除之建築物相關結構安全補強之處理方式，並報

經主管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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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涉畸零地處理方式

臺北市政府受理民間建議變更公告劃定更新地
區範圍界線作業程序

• 四.前點更新地區範圍之界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本府建議

變更更新地區範圍之界線：

(一)更新地區範圍之界線所經土地為非完整地號者，將該筆土

地完整納入或排除更新地區範圍。

(二)更新地區範圍之界線所經土地與其相鄰之土地屬同一建築

基地者，將該建築基地完整納入或排除更新地區範圍。

(三)更新地區範圍之界線外土地，經建築師檢討簽證如屬畸零

地，將該筆土地納入更新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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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涉畸零地處理方式

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
107年12月28日臺北市政府(107)府法綜字第1076037557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
文十六條(原名稱: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 第四條 建築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畸零地 :

一、鄰接土地（以下簡稱鄰地）為已建築完成、現有巷道、水

道，或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有形文化資產所坐落土地，

確實無法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

五、相鄰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無法遷移之公共設施所坐落

土地、合併後因法令規定仍不得建築並計入空地比，或因地形

限制致無法合併使用，且無其他土地可供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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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涉畸零地處理方式

已建築完成
• 前項第一款所稱已建築完成，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現況為加強磚造或鋼筋混凝土造三層樓以上建築物。

二 領有使用執照或於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領有營（建）造執照
或合法房屋證明之一層樓以上之建築物。

RB、RC

3F以上
使照、營造執照
合法房屋證明

1F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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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涉畸零地處理方式

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
107年12月28日臺北市政府(107)府法綜字第1076037557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
文十六條(原名稱: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 第四條 建築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畸零地 :

六、符合下列情形，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新建、改建或修建者 :

（一）依土管自治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二規定重建。

（二）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重建。

（三）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規定

重建。

（四）依臺北市輻射污染建築物事件善後處理自治條例規定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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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
申請建築處理原則103年8月1日施行

一、為執行本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以下簡稱建築基地）

範圍內部分土地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及留設之法定空地應依建築基地法定

空地分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完成地籍分割後，始可部分

地號土地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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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
申請建築處理原則103年8月1日施行

三、建築基地於七十五年二月三日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且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免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書：

（一）部分地號土地單獨或合併鄰地申請建築時，經檢討剩餘

建築基地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者。

（二）因逕為分割、判決分割、和解分割、調解分割或調處分

割等由地政機關完成分割登記者。

三、每一建築基地均應連接建築
線並得以單獨申請建築。

四、每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應具
獨立之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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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
申請建築處理原則103年8月1日施行

四、符合前點規定基地申請建築時，其範圍內建築物地上層各

自獨立，使用互不影響，地下室（含未辦理產權登記）現況有

隔牆分隔，且分屬各幢、棟使用並與地籍分割線一致者，經檢

討均符合該建築物建造行為時相關建築法規定（如防空避難設

備、停車空間、構造安全等），其部分地號土地建物拆除新建、

增建、改建、修建時，免經原建築基地其他地號土地及建物所

有權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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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都更單元涉及畸零地案例研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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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都更單元涉及畸零地案例研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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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都更單元涉及畸零地案例研討(三)

62工使917號
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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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都更單元涉及畸零地案例研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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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都更單元涉及畸零地案例研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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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都更單元涉及畸零地案例研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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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建築容積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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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
第六十五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都市更新事業需要，

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

築基地一點五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基準容積

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且不得超過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定施行

細則之規定。………..
0.5倍
法容

0.3倍
法容

容積
獎勵
容積
獎勵

法定
容積

原建築
容積

為何要認定原建築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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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19條

都市更新事業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評定基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前款建築容積獎勵項目之評定基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Ｆ１：以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部分核計；所稱原建築容積，

指建築物建造時，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所核准之建築容積。

其屬合法建築物而無使用執照者，以主管建築機關所認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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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重要函釋

99年3月9日北市都建字第09975537200號函

主旨：都市更新案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合法建築物，「原

建築容積」認定應備書件項目。

說明：二、有關「原建築容積」認定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書件經本

市建築管理處查核確認：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非都市更新實施者，應檢附實施者委託書及切

結書。

（三）建築師簽證表及會員證影本。

（四）申請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

（五）都市更新單元公告函。

（六）建築師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條

規定檢討之簽證圖說。

建築技術規則第162條規定.doc


24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相關重要函釋
（七）原使用執照存根。

（八）原使用執照圖說（竣工圖）。

（九）地籍圖謄本。

（十）土地登記謄本（第一類謄本、三個月內有效）。

（十一）建築物登記謄本（第一類謄本、三個月內有效）。

三、按都市更新條例第34條規定：「依權利變換計畫申請建築執

照，得以實施者名義為之，並免檢附土地、建物及其他權利

證明文件。」准此，以都市更新實施者名義提出「原建築容

積」認定者，免檢具土地、建物等權利證明文件，惟非以都

市更新實施者名義提出申請者，仍應檢附土地及建築物權利

證明文件佐證申請人具有合法之權利。

四、另按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對共有土地及共有建物拆除等

處分另有規定，如已取得上開執行要點同意之比例，於申請

原容積認定時免檢附全部之土地或建物同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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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容積認定案例研討(五樓)
一、原使用執照一樓平面圖、標準層平面圖、

面積計算表。
二、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條規定檢討之簽證圖說、簽證面積計
算表。

原容積認定案例研討(七樓)
一、原使用執照一樓平面圖、標準層平面圖、

面積計算表。
二、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條規定檢討之簽證圖說、簽證面積
計算表。

原容認定5樓一層平面圖.doc
原容認定5樓標準層平面圖.doc
原容認定5樓面積計算表.doc
原容認定5樓簽證標準層平面圖.doc
原容認定5樓簽證面積計算表.doc
原容認定7樓(扣安全梯)一層平面圖.doc
原容認定7樓(扣安全梯)標準層平面圖.doc
原容認定7樓(扣安全梯)面積計算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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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容積認定案例研討(十二樓)
一、原使用執照一樓平面圖、十二層平面圖、

面積計算表。
二、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條規定檢討之簽證圖說、簽證面積
計算表。

原容積認定案例研討(停車空間)
一、原使用執照一樓平面圖、標準層平面圖、

面積計算表。
二、按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條規定檢討之簽證圖說、簽證面積
計算表。

原容認定12樓(扣安全梯梯廳)1層平面圖.doc
原容認定12樓(扣安全梯梯廳)12層平面圖.doc
原容認定12樓(扣安全梯梯廳)面積計算表.doc
原容認定5樓(扣停車空間)一層平面圖.doc
原容認定5樓(扣停車空間)標準層平面圖.doc
原容認定5樓(扣停車空間)面積計算表.doc
原容認定5樓(扣停車空間)簽證面積計算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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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劃涉建管檢討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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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重要函釋

99年11月29日北市都新字09932198600號函

主旨：有關本市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申請案件涉及建管審查

項目，請轉知所屬會員於

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時，確實依說明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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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放空間申請容積是否審議通過。

（二）是否併案辦理廢巷或改道。

（三）是否申請海砂屋、輻射屋之容積放寬認定審查。

（四）是否符合禁限建規定（含航高及軍事禁限建）。

（五）是否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之規定。

（六）是否符合建築物高度檢討相關規定之檢討（3.6：1）

（七）是否符合建築物院落檢討及高度比、深度比之檢討。

（八）是否符合冬至日一小時北向日照之檢討。

（九）是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高層建築物專章之檢討。

（十）是否符合本市停車空間大小車位設置方式處理原則之檢討。

（十一）是否符合臺北市山坡地地形申請建築之整地原則之檢討。

（十二）是否符合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鼓勵要點之檢討。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管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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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併案辦理廢巷或改道建管審查重點項目

圖說書件 現況實測圖&第十章第一節--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構想(事業P10-
1)

檢討方式 檢視報告書之現況實測圖說判定基地內是否有現有巷

ISSUE: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0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非屬都市計畫道路之現有巷道，經整體

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者，如鄰近計畫道路已開闢或自行開闢完成

可供通行，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得併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送本市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通過後，予

以廢止或改道，免依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有關規定辦理：

一 現有巷道全部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者。

二 同一街廓內單向出口之現有巷道自底端逐步廢止者。

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自治條例第11條
101.7.23

一、擬廢止現有巷道所在街廓之四周計畫道路已開闢或自行開闢之寬度

大於擬廢止巷道平均寬度，且最小開闢路寬達四公尺以上時，在同一街

廓內沿現有巷道兩側土地（不含已建築完成且非以現有巷道為主要進出

之土地）計畫整體使用。

二、現有巷道位於申請建築基地內且僅供基地內原住戶通行。

三、同一街廓內單向出口之現有巷道自底端逐段廢止。

四、擬廢止之現有巷道緊臨已開闢完成計畫道路，且不影響面向該巷道

之現有建築物通達計畫道路，得併各建築基地逐段廢止。

五、申請改道後之新設巷道寬度大於原現有巷道平均寬度，且最小寬度

不小於三公尺、不形成畸零地及不影響當地之公眾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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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屋、輻射屋之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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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符合禁限建規定（含航高及軍事禁限建）建管審查重點項目

圖說書件 第六章、細部計畫及其圖說。第四節、建築限制(通常於事業計畫
P6-XX)

檢討方式 檢視報告書檢討之基地位置、建築物高度(應包含海拔高度+建築
物+屋突、避雷針)是否無誤，若檢討建築物頂部距限高過近，應
請繪製建築物各部高度檢討圖。

ISSUE

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

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

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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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否符合建築物高度檢討相關規定之檢討（3.6：1）建管審查重點項目

圖說書件 第10or11章圖說(通常於事業計畫P10、P11)

檢討方式 檢視圖說檢討是否有誤。(未檢討本項者之比例偏
高，請注意!!)

ISSUE: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條
基地臨接兩條以上道路，其高度限制如左：

一、基地臨接最寬道路境界線深進其路寬二倍且未逾三十公尺範

圍內之部分，以最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

二、前款範圍外之基地，以其他道路中心線各深進十公尺範圍內

(臺北市土管500m2以下11米，以上12米)，自次寬道路境界線

深進其路寬二倍且未逾三十公尺，以次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並

依此類推。

三、前二款範圍外之基地，以最寬道路視為面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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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否符合建築物院落檢討及高度比、深度比之檢討。建管審查重點項目

高度比ISSUE: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
一、住宅區、商業區

二、前院、後院、側院

三、商業區作住宅使用應依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4條檢

討。

圖說書件 第10or11章圖說(通常於事業計畫P10、P11)

檢核方式 檢視圖說檢討是否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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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否符合冬至日一小時北向日照之檢討。建管審查重點項目

圖說書件 第10、11章圖說(通常於事業計畫
P10、P11)

檢核方式 檢視圖說檢討是否有誤。(不可落在
鄰地範圍)

日照ISSUE: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3條

依本條興建之建築物在冬至日所造成之日照陰影，應使鄰近基地有一

小時以上之有效日照。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9-1條

(109.7.1施行)

新建或增建建築物高度超過二十一公尺部分，在冬至日所造成之日照

陰影，應使鄰近之住宅區或商業區基地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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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高層建築物專章建管審查重點項目

圖說書件 第10or11章圖說(通常於事業計畫P10、P11)

檢討方式 檢視圖說1.落物曲線。2.燃氣設備檢討。3.緩衝空間。

ISSUE: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229條 高層建築物應自建築線及地界線依落物曲線距離退縮建築。但

建築物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下部分得免退縮。落物曲線距離為建築物各該部分至

基地地面高度平方根之二分之一。

第233條 高層建築物應於基地內設置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供人員出入、

上下車輛及裝卸貨物，緩衝空間寬度不得小於六公尺，長度不得小於十二公尺，

其設有頂蓋者，頂蓋淨高度不得小於三公尺。

第243條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部分，除

住宅、餐廳等係建築物機能之必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

應標示於平面圖!!

應標示於平面圖!!

應標示於
平、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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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否符合本市停車空間大小車位設置方式
處理原則之檢討。

建管審查重點項目

圖說書
件

第10章圖說(通常於事業計畫P10)

檢核方
式

圖說依下列檢討

ISSUE: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土管86

條

❏ 汽、機車坡道(1:8)
❏ 單、雙車道寬度計算(3.5、5.5)
❏ 大、小車位比例(小車不得超過1/4)
❏ 法定車位淨高2.1公尺，裝卸車位淨高2.7公

尺
❏ 車位前方6*5公尺空間
❏ 設備空間走道應留設75公分



61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應留設75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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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是否符合臺北市山坡地地形申請建築
之整地原則之檢討。

建管審查重點項目

圖說書件 第10章圖說(通常於事業計畫P11)

檢核方式 以剖面圖檢視圖說是否符合整地原則(GL認定)

ISSUE: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64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65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66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08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

更新單元範圍涉及範圍外鄰房占用土地之處理
臺北市建造執照申請案之建築基地為鄰房占用處理原則
86年2月13日工建字第8630121600號函

建築基地內部分土地被鄰房占用（以下簡稱侵占地），其基地面

積、建蔽率及容積率依左列原則計算：

(一)侵占地應計入基地面積。

(二)侵占地面積於檢討容積率時，該部分可視為空地。

(三)於檢討建蔽率時，基地面積先扣除侵占地面積後，再就剩餘部

分核算建蔽率，但侵占地如為未建築完成（依台北市畸零地使用

規則第六條之定義）建築物之共同壁，則仍可視為空地檢討建蔽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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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及執照套繪圖資查詢

建築管理查詢

建築資訊e點通

• b m e . g o v. t a i p e i / e / m a i n . h t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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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及執照套繪圖資查詢

• 線上建管資訊查詢系統

✓ 基地現況

✓ 建築物套繪圖

✓ 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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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及執照套繪圖資查詢

• 線上建管資訊查詢系統

✓ 航照圖

✓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 土壤液化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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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劃案核定後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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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審案核定後變更得免辦理

變更設計項目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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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核定後

申請變更得免會

都市更新處項目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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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月內須
完成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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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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